
第 17 卷第 4 期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Vol.17  No.4 
2011 年 8 月  J. CENT. SOUTH UNIV. (SOCIALSCIENCE)  Aug. 2011 

论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含意理论之异同 

尹付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02) 

摘要：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是语用学领域的两个重要理论。分析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与差异性结果发现他 

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但一方以“意义就是使用”哲学思想强调以言行事，另一方则以“我思”哲学理性强调语境 

的功能。两者无论在认知语境、图形和背景理论还是在心理空间理论和原型理论都有着共同性的关联，但一方侧 

重认知语境、图形和背景理论；另一方侧重心理空间理论和原型理论。两者都强调意象以及语篇或语篇连贯的重 

要性，但一方将言语行为规定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强调意义作为一种派生形式；另一方强调以说话人为出发点， 

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此外，言内行为的特点是有形的，言后行为的特点是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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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语用学的两大奠基理论，言语行为理论 
(speech  act  theory) ① 

和会话含意理论(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② 

都源于日常语言哲学 [1] 。言语行为 

理论试图通过研究具体的言语行为来考察语言与外部 

世界的关系。 会话含意理论则通过对语言的哲学思辨， 

寻求人的理性本质以及以理性为核心的哲学研究方 

法 [2] 。无论是言语行为理论还是会话含意理论都把语 

言视为一种分析工具，都是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发展的 

理论 [3]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和格赖斯的合 

作原则与会话含意理论促进了语用学的研究，拓展了 

语用学的研究领域。两种理论无论是从理论体系上还 

是从缘起、发展以及取向上等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 

细微的差异。 

一、哲学层面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程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古 

代哲学的本体论；二是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三是现代 

哲学的语言。哲学归根到底是对语言的思考。完成“语 

言转向”的贡献者是罗素 (B.Russll)  和维特根斯坦 
(L.Wittgenstein)， “语言转向”之后的哲学称之为语言哲 

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语言哲学分为两个派别： 

一个是逻辑主义学派；另一个是日常语言学派。逻辑 

主义在早期语言哲学中占据了中心的地位，维特根斯 

坦出版的《逻辑哲学论》是语言哲学中影响最大的著 

作。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维也纳学派、 

艾耶尔，以及克拉壬斯∙刘易斯、古德曼等美国哲学家 

代表了语言哲学中的逻辑主义。如前所言，言语行为 

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皆源于日常语言学派。其实，名 

其为学派实际上是一些在哲学任务、方法等方面有共 

识的哲学家。在牛津有莱尔、奥斯汀，在剑桥有威斯 

顿，在维也纳有魏斯曼，后期的维特根斯坦也属于这 

个学派。奥斯汀去世以后，美国哲学家塞尔继承了他 

的言语行为研究 [4] 。之后，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 
(Herbert Paul Grice)  继承了塞尔(Searle, John. C)的概 

念分析传统， 成为日常语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应该对日常语言进行概念分析，以 

确定语言的意义，这与理想语言学派使用数理逻辑工 

具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传统大相径庭。格赖斯于 
1976  年在哈佛大学所作的三次报告中提出了为了保 

证会话的顺利进行，说话双方必须共同遵守一些基本 

的原则，即著名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 

尽管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在产生的历史 

渊源上有相同之处，但还是有着细微区别。言语行为 

理论深受“意义就是使用”的思想影响，力图首先创立 

语言活动的实证理论，力图用人的动作、行为对语言 

的使用说明意义。奥斯汀在哲学思想上受摩尔和后期 

维特根斯坦影响，认为研究哲学应该从日常语言的仔 

细分析入手 [5] 。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理论，认为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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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经验世界和言语行为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语 

言表现出经验世界中各种现象的联系和区别，不过语 

言和世界的联系是间接抽象的，必须通过言语行为来 

实现，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是他最大的贡献 [6] 。格赖斯 

则认为哲学是个统一的整体，它关注人的“我思”或理 

性本质，解释人的态度、行为和心理。格赖斯试图从 

人的理性本质中获得重大的哲学结论，这一哲学追求 

与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一脉相承，不同的只是格赖斯从 

分析语言意义、观察语言使用入手，理性是格氏意义 

理论的主旋律。格赖斯借助逻辑分析这种形式化的工 

具，系统地研究了多种类别的意义：自然意义与非自 

然意义、词汇意义、句子意义与说话人的意义、说话 

人的意义与意图。在这些概念中，格赖斯研究的重点 

是在一定语境下使用的语言的意义，即语用意义，而 

不是静止意义上的语义意义 [7] 。 

二、认知层面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认知科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了解人类的知识系 

统、知识的摄取，及其心理过程与神经的具体表现。 

而认知语用学是语言认知研究的一部分，涉及语言使 

用的语用知识系统。从认知层面来考虑，无论是言语 

行为理论还是会话含意理论都与认知领域的认知语 

境、图形和背景理论、心理空间理论和原型理论有着 

关联。语境具有认知性质，因为语言的产生和理解离 

不开人与外界的互动，即认知体验。图形和背景理论 

认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心理体验来感知事物或事件， 

从而不断地对其进行分析和整理，然后再将事物划分 

成图形与背景来组织语言。心理空间理论是建立在类 

比、递归、心理模式化、概念类聚、知识框架等心理 

活动基础上的一般认知操作过程(Fauconnier， 1994:2)， 

是认识活动的一种普遍形式。心理空间理论能够有效 

地解释动态的、随机的、模糊的思维认知活动。原型 

理论则是人们在解释某种现象时，将属于这种现象的 

某个个体视为原型，在对原型的总体特征认识不变的 

情况下来把握这类现象中其它个体的特征。实际上， 

对语用现象的认知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 30、 
40年代的符号学研究，以 Peirce和Morris为代表。前 

者提出语言符号指代事物的心理表征和心智概念；后 

者提出了有关解释者的行为概念。此外，奥斯汀的言 

语行为理论以及格赖斯的会话含意理论促成了语用学 

研究的认知转向(cognitive turn)。 二十世纪 60年代以 

来，奥斯汀、塞尔、格赖斯等语言哲学家的很多理论 

探讨可以纳入认知语用学的范围 [8] 。 

虽然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都与认知领域 

相联系，但他们各有侧重和差别。言语行为理论侧重 

认知语境、图形和背景理论。奥斯汀在《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一书中探讨了语言使用问题，而 

且系统、具体地研究了说话本身为何就是一种行动。 

言语行为理论认为人们是以言行事。言语行为的特点 

是说话人通过说一句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行一个或者 

若干个行为。而且，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给听者带 

来某些后果。奥斯汀认为，说任何一句话时，人们同 

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言后行为。 

塞尔从会话的策略选择出发创立了间接言语行为，揭 

示了会话的三种意图，将意义研究拓展到言外之意， 

使意向性理论成为可能。“塞尔认为，人有时有话不直 

接说，是出于礼貌等原因” [9] 。塞尔把这种语言现象概 

括为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 speech act) [10] 。把构成语境 

的知识分为语言知识(包括对所有语言的掌握； 对语言 

交际上下文的了解)和语外知识(包括背景知识、情景 

知识和相互知识)。然而，会话含意理论则侧重心理空 

间理论和原型理论。格赖斯提出的著名的“合作原 

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包括四个范畴以及四个相关 

次则。(一)量的准则：1. 所说的话应包含交谈目的所 

需要的信息；2. 所说的话不应包含超出需要的信息。 
(二)质的准则：努力使你的话是真实的。1. 不要说自 

知是虚假的话。2. 不要说缺乏足够证据的话。(三)关 

系准则：说话时要有关联。(四)方式准则：要清楚明 

白双方说话的意图。1. 避免晦涩；2. 避免歧义；3. 简 

练利索(避免罗嗦)；4. 井井有条。但是在大多数情况 

下，人们是违背  “合作原则” 进行交际活动的。当一 

方违反了这些原则时，另一方就迫使自己超越对方话 

语的表面意义去设法领会说话人话语中的深层意义， 

寻求说话人在什么地方体现着合作原则。于是，“会话 

含意” 理论孕育而生 [11] 。 在语境建构话语意义过程中， 

为了正确把握蓄意表达含义，听话人不仅要完成对编 

码化语法信息的破译，而且必须根据语法指令即时建 

构相应的心理空间。也就是说一个说话人在思考或谈 

论已知、想象、过去、现在或将来情形时，采取部分 

的、类似于物理空间的现时思维来表现。当交际双方 

以相同的语言和语用数据为材料进行认知加工时，其 

心理空间大致是匹配的。这是交际顺畅、通达的前提 

条件(Fauconnier，1994：2)。会话含意中的各种拒绝 

言语行为构成的是一个边界模糊的原型范畴，其内部 

成员具有不同的原型等级，拒绝场景的核心部分为拒 

绝范畴的原型成员(黄杉、赵楠楠，2009: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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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用层面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无论是言语行为理论还是会话含意理论都强调语 

篇或语篇连贯的重要性。言语行为是构成语篇的基本 

要素，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交际双方所实施的不仅 

是单个的语言行为，而且要与其他的语言行为构成一 

定的连贯关系， 从而实现更大的交际单位， 即语篇 [12] 。 

奥斯汀认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 

应该是词和句子所完成的行为，任何一个言语行为都 

有三个次层次行为构成。 言语行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是一个完整的行为。三个层面上的连贯是一种蕴含关 

系，这种蕴含关系是双向的或互为条件的，也就是有 

形连贯、隐形连贯和无形连贯。其理论模式可以表述 

为：言内行为→语言语境(即：语法、词汇、逻辑关系 

和主位与述位结构)等→有形连贯； 言外行为→社会文 

化语境或情景语境→隐形连贯；言后行为→交际双方 

的心理互动→无形连贯(刘海云，2007:  109−112)。语 

用学理论认为，语用意义不是揭示人们说什么，而是 

告诉人们这句话可能意味着什么，是根据语境研究话 

语的真正含义，解释话语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格 

赖斯认为人的言语交际总是相互合作的，谈话双方都 

怀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即双方话语都能相互理解，共同 

配合，遵守着“合作原则”。 

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在语篇或语篇连贯 

上的差异表现是显性的。如果我们把语篇当作一个整 

体来看待的话，就会发现语篇在三个层面上连贯的方 

式和特征是不一样的。即言内行为的连贯是以语法、 

词汇、逻辑关系和主位与述位结构等有形标志为表现 

特征，其特点是有形的(explicit)；言后行为的连贯主 

要表现在说话人和受话人的心理互动，其特点是无形 

的(implicit)。自格赖斯提出会话含意理论之后，语用 

学的重心转向了话语理解,其理论离不开这样一个基 

本假设：人类  (语言的或非语言的) 交际的一个重要 

特征就是表达意图和识别意图。要获知交际意图，需 

要一定的认知推理机制，比如假设或含意，区别说话 

人意义和字面意义之间的差异。会话含意理论就是一 

种类似的认知机制，含意不取决于句子的命题内容， 

而依赖一定的语境条件。推理是获取隐含意义的主要 

方式，即根据语言手段或非语言语境去获取有关话语 

内容的逻辑结论。在特定语境条件下，听话人需要形 

成一定的假设才能理解说话人的意图。一方面形成假 

设的过程是人们推理的过程；另一方面语境必须结合 

交际事件的社交因素。 

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在语用上的另外一 

种表现形式就是意向，两种理论在意向层面上具有某 

些共同性。 意向是指人们对待或处理客观事物的活动， 

表现为人们的欲望、愿望、希望、谋虑等行为反应倾 

向。意向性是指人的意识活动总是指向某个对象。塞 

尔明确指出： “意向性就是心灵借以内在地表现世界上 

的物体和事态的特征。”既然“意义是心灵的意向性和 

语言相联系的产物”，“语言的意义是心灵的意向性的 

一种形式”，那么，意向状态与它所指向的对象和事态 

之间就有共同点和关联点。塞尔立足于意向性对意义 

的决定作用，论证了言语行为分类的理据，为言语行 

为理论提供了认知基础。(金立，缪备水，2010)。此 

外，塞尔间接言语行为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语 

句的字面意义和说话人言外之意的关系问题，提高了 

言语行为的解释力， 弥补了早期言语行为理论的不足， 

同时还表现了塞尔对意向的关注。塞尔高度认同格赖 

斯将意向引入意义分析的做法，并进一步指出，在言 

语行为的实施中存在着三种意图：其一，意图使对方 

知道某些规定的事态；其二，通过使对方理解上述意 

图从而理解事态；其三，借助于对方所具有的关于话 

语中的支配规则以及相关知识，使对方真正理解上述 

意图。应该说，话语的表达与理解归根到底是意向的 

传达和理解，言语行为是实现这些意向的重要手段。 

因此，意向成为言语行为理论研究的关键。由此可见， 

塞尔对意图的真知灼见为以后的意向性研究打下坚实 

的基础。 

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含意理论在意向表现形式上 

又具有某些差异性 [13] 。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规定 

为意义的基本单位，强调意义作为一种派生形式。它 

产生于内在心灵意向与外在言语规则的统一，从而将 

言语行为及其构成规则、言语交际者的意向、言语表 

达式以及说话者的意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多维 

度和综合性的意义观。然而，会话含意理论以说话人 

为出发点，提出意向交际的观点。该理论强调说话人 

和听话人都假定对方遵守合作原则，因此双方可以利 

用原则推导出会话含意。因此，交际的内容就是会话 

含意。再者，按照意向性理论，每一意识活动都指向 

或涉及自身之外的事物。 当意识活动指向某一事态时， 

意识就处于该意向状态，并与相关事物构成意向关 

系 [14] 。“每个意向对象都有一个内容，即它的意义(胡 

塞尔，1996)。”胡塞尔又认为，要使意识的指向性即 

意义得到完成，必须进行意识活动，只有在活动中意 

义才能得以实现。意识活动的指向性是意识活动的本 

质，语言的表达只是意识活动指向的一种映射，语言 

表达式的结构和意识活动的指向结构是共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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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通过言语行为的哲学思考改变了人们对语言、世 

界和心智之间关系的看法，再一次审视了作为具有心 

智的人所具有的复杂性和社会性。而认知视域下的言 

语行为使得以语法或语言形式为中心转向以言语功能 

为中心；以单句为中心转向以语篇为中心；以语言知 

识为中心转向以交际功能为中心。认知视域下的会话 

含意映射出语言的实际交际功能和人的理性特征。基 

于语用考虑，可以明晰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 

为从而揭示出话语的显性意义和隐性意义。 

注释： 

① 英国哲学家 J.L.Austin认为言语行为理论是指人们以言行事。 言 

语取效不仅是文字句法的语义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语用问题。 

人类交际的基本单位不是句子或其他任何表达手段，而是完成 

一定的行为。其特点是说话人通过说一句话或者若干句话来执 

行一个或者若干个诸如陈述、请求、命令、提问、道歉、祝贺 

等行为。而且，这些行为的实现还可能给听者带来某些后果。 

② 美国哲学家格莱斯首先提出“会话含意”理论。其产生的直接原 

因是在现实交际中，人们出于种种原因，并不都严格地遵守相 

关准则。当人们说的话与之说话的用意之间有一定距离时，这 

种话语的用意就是“会话含意”。格莱斯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 

际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 

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会话的合作 

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简称 CP)，也就是说，每一个交谈参 

与者在整个交谈过程中所说地话要符合交谈的公认目的或方 

向。 

参考文献： 

[1]  Searle  John  C.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牛津: 牛津大 

学出版社, 2001. 

[2]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A].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3:  Speech  Acts  [C].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41−58. 

[3]  崔凤娟.  言语行为理论与会话含意理论的哲学之维[J].  大连 

民族学院学报, 2009(4): 331−334. 

[4]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4−25. 

[5]  孙淑芳.  从西方语言哲学的发展看言语行为理论的起源[J]. 

外语学刊, 1998(2): 46−47. 

[6]  何莲珍.  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 1996(4): 113−115. 

[7]  胡泽 .  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研究 [D].  华南师范大学 , 

2005(5): 19−25. 

[8]  冉永平. 认知语用学探微[J]. 外语学刊, 2002(4): 36−41. 

[9]  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0]  何兆熊. 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9. 

[11]  钟百超.  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研究在我国的进展[J].  外语 

学刊, 1996(3): 14−19. 

[12]  罗渊. 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语言学[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 2004(3): 89−93. 

[13]  张从益.  语言比较研究方法论考察[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 2005(3): 518−521. 

[14]  徐海铭. 胡塞尔、 格赖斯和塞尔意向意义理论比较[J]. 外国语, 

1998(2): 64−69. 

On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Speech Act Theory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YIN F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Abstract:  Speech  act  theory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are  among  the  important  theories  in  pragmatics. 
Although the analysis of their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reveals their sharing of the same origin, speech act theory 
emphasizes  doing  things with words with  the  philosophical  idea  “Using  constitutes  the  purpose”  an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theory  stresses  the  context  function  with  “Ego  cogito”. While  the  two  theories  are  related  not  only  in 
cognitive context, figures and context theory but in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prototype theory as well, the former theory 
focuses on cognitive context, figures and context theory and the latter on mental space theory and prototype theory.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theories also shows they both lay stress on the importance of images, discourses and discourse 
coherence,  but  the  former  theory  takes  the  speech  act  as  a  basic  unit  of  meaning  emphasizing  the  meaning  as  a 
derivative form and the latter puts forward the commnicative intent focusing on the speaker. Moreover, locutionary acts 
are explicit and perlocutionary acts are impli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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